危险废物经营许可（6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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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当场或五日内完成受理和书面审查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受理范围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受理范围的，不予受理





根据需要，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并进行现场核查





依法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





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并公布结果



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书面告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








